附件1：
涞源县教育和体育局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
	序号
	事项
名称
	事项
用途
	设定依据
	索证
部门
	出具
部门
	备注

	
	
	
	法律
	法规
	国务院决定
	规章等程序性规定
	
	
	

	十二、教育领域

	166
	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思想品德鉴定表
	申请教师资格认定
	
	《教师资格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88号）第十五条
	
	
	省、市、县教育部门
	申请人工作单位或所在地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、公安派出所
	

	167
	体格检查证明
	申请教师资格认定
	
	
	《教师资格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88号，1995年12月12日施行）第十五条
	
	省、市、县教育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
	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委托的高等学校指定的医院
	



